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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自来自去堂前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杜甫诗词当中勾勒的场景， 正是谭芳心中幸
福家庭的样子： 以 “乐” 为表， 以 “情” 为里， 以 “和” 为心。

在位于徐家汇的写字楼里见到谭芳时， 她一路热情地介绍， 带着记者参观她们刚成立不久的新 “家” ———上海家与家家事

律师事务所。

这是她又一次华丽转身。

从法官转身成为律师， 在彼时鲜有律师的婚姻领域深耕细作； 从 “离婚律师” 率先成为专业 “家事律师”， 多元化解家事
纠纷； 再从高净值人群家庭财富管理转身回到社会家事法律服务……这一路走来， 谭芳的每一次转身， 都与 “家” 息息相关。

从业 20 多年， 代理 2100 多件婚姻案件， 出版 13 本专业书籍， 举办普法讲座千余场， 屡获殊荣， 她仍然怀揣匠心， 坚守

初心， 专注家事领域， 执着而真诚， 温和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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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芳：

一颗匠心为“家”事

专业与温度

小时候， 谭芳想成为一名诗人

或者作家。

后来， 她却选择将写作变成爱

好， 转而学了法律。 “主要是受我

父亲影响吧， 他是军人， 我记得当

时父亲说， 国家的建设离不开法

律。” “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更有用

的人”。

但是， 从小的文学素养却让她

在法律的严谨之余， 更有“共情”

与人文关怀。

正因如此， 做法官时， 每逢遇

到婚姻家事案件， 当看到女性陷入

困境受到伤害， 谭芳就总想做更多

的事情去帮助她们。

“那时， 中国的离婚率在逐年

攀升， 很多女性在婚姻中有困惑，

但却还没有专门的离婚律师能帮助

她们。” 这也成为谭芳做律师的初

衷： 保护婚姻中的女性权益。

这一做， 就是 20 多年， 谭芳

代理的案件超 2100 件， 不乏社会

影响较大的家事案件。

其中不得不提的， 便是由她代

理的全国首例代孕龙凤胎监护权

案。

上海女子陈艳 （化名） 与罗永

（化名） 再婚。 妻子陈艳不能生育，

但两人又很想有自己的孩子， 于是

通过购买卵子代孕方式， 于 2011

年获得一对龙凤双胞胎。 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 孩子 3岁时， 罗永因病

去世， 罗永父母将儿媳陈艳告上法

庭， 要求取得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并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

不服判决的陈艳找到了谭芳，

诉说自己对孩子的难以割舍， 说孩

子是她活下去的勇气。

此时， 距二审开庭仅剩不到

10天。

最终， 谭芳接了下这个案子，

成为了陈艳的二审代理律师。 在没

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的情形

下， 谭芳以现行婚姻法、 民法通则

为基础， 结合代孕、 人工生育子女

等问题， 抽丝剥茧， 层层推进， 并

引入业界前沿的 《联合国权利公

约》， 指出案件应遵从儿童利益最

大化原则， 力挽狂澜， 最终获得二

审法院支持， 赢得了官司。

这起案件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不仅填补了立法空白， 还被最高人

民法院评为十大影响力案件， 并写

入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工作报告。 谭

芳的代理词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法律

文书。

“谢谢你， 是你让孩子们终于

有了妈妈！” 胜诉的那一刻， 陈艳

喜极而泣。

“尽管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

遍， 但每一次， 这些场景都仿佛历

历在目， 感同身受。” 谭芳说。

多年来， 谭芳不仅通过专业帮

助案件中的当事人， 还致力于妇女

维权事业， 多年来为全国 1 万多名

妇女干部传授女性维权实战经验。

同时， 谭芳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传递社会温暖， 在妇联的法律援助

窗口， 她免费接待妇女、 儿童、 老

人 1.5万人次， 代写法律文书 3000

多份， 办理了 100多起法律援助案

件。

和家暴说“不”

如果说上面这起案件是谭芳执

业中的“里程碑”， 那么有一起案

件， 则是谭芳心里的“伤”。

这是一起涉家暴离婚案件。

刘丽 （化名） 和丈夫张伟 （化

名） 是一对来上海共同创业的企业

家夫妇。 创业成功后， 两人有了自

己的 2个孩子， 刘丽逐渐选择回归

家庭， 将企业管理的重担交给了丈

夫。

随着企业越做越大， 张伟在外

面应酬也越来越多。 回归家庭后的

刘丽一心扑在孩子身上， 变得有些

不修边幅。 渐渐地， 张伟经常出去

花天酒地， 开始嫌弃不再美丽动人

的妻子， 最后甚至发展为谩骂殴

打。

有一次， 儿子因为考试没考

好， 酒后的张伟回到家竟打了刘丽

20 个耳光； 后来打耳光不够， 开

始用皮带抽打； 再后来， 因生意不

顺遂发泄情绪， 竟将刘丽吊在别墅

里打。

刘丽却一直没有选择报警， 想

到年幼的孩子， 想到丈夫是家里的

经济支柱， 自己离婚了也没有去

处……她就这样选择了隐忍， 默默

过了五六年。

直到有一次， 刘丽被张伟打断

了两根肋骨， 娘家人实在看不下去

了， 劝她离婚， 这才找到了谭芳。

一听说刘丽要起诉离婚， 张伟

就认为是她要分家产， 开始用各种

手段恐吓威胁， 表示“要离婚可

以， 你净身出户”。

案件审理期间， 张伟甚至还跟

踪恐吓律师……“当时每次开庭，

我们都要向法院申请警力保护。”

谭芳回忆。 尽管谭芳想尽全力帮

助， 但最终， 刘丽还是选择了放弃

财产， 净身出户。 “她当时跟我说

这个艰难的决定， 我虽有些诧异，

但能理解， 她的生命安全比什么都

重要。”

“这个案子让我深深有种无力

感。” 也让谭芳意识到， 还有更多

女性在家暴的婚姻生活中， 没有勇

气自救。 “她们因为孩子、 经济等

各种各样的原因， 缺少‘离婚

力’。”

彼时， 身为徐汇区政协委员的

谭芳， 开始深入调研并撰写系列提

案， 为受家暴侵害的女性发声， 为

反家暴法出台鼓与呼。

2016 年， 我国反家暴法正式

出台， 这让时任上海市女律师联谊

会副会长的谭芳备受鼓舞， 第一时

间组建了一支巾帼志愿反家暴法讲

师团，“我们当时一共有 40 多位女

律师， 还研究了专门的课件， 去社

区、医院、学校等等宣讲反家暴法，

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这部法律， 知

道如何保护自己。” 谭芳说。

担任上海巾帼志愿团团长期

间， 谭芳率领 230名女律师在妇联

窗口接待来访妇女 1万多人次， 开

展公益讲座 200余场。

初心与匠心

从最初门户网站的“网红律

师”， 到第一波玩转微信、 抖音的

“阵地律师”， 谭芳一直走在普法第

一线， 成为法治宣传者。 2020 年 4

月份至今， 谭芳已经拍摄了 300 余

条公益普法视频， 抖音粉丝 64 万，

是业界为数不多的专注于公益普法

的家事律师。

民法典出台后， 她又结合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新规定， 进行

了 160多场线下民法典的宣讲。

除了宣讲， 谭芳还坚持写作，

先后出版了 《婚姻三重门》 《智慧女

人法律课堂》 《婚姻律师办案手记》

等 13 本专业书籍， 希望帮助更多婚

姻不幸的女性。

有人发邮件说， “谭律师， 我就

是你书里说的那种， 因为不甘心， 所

以死活不离婚的女人， 是你给了我勇

气和自信， 现在我一个人也过得很

好。”

“这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也感到

了一种责任， 因为也许就是这么一个

案例， 就可以让身处黑暗的人， 受到

启发或者受到鼓舞。” 谭芳说。

“离婚冷静期”“家事代理权”“意

定监护”“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的

出台， 让谭芳看到了更多家事法律服

务的新需求， 也唤醒了她成为律师，

专注“家” 事的初心。

今年 4月， 谭芳选择卸下服务高

净值客户的明星律师光环， 回到“家

事” 法律服务领域， 重新创办了一家

家事律师事务所， 并联合徐汇区妇

联， 成立了上海首家妇女儿童维权实

训基地。 律所还特别设立了模拟法

庭、 心理疏导室和亲子接待室， 全方

位创新妇女儿童维权与家事法律服

务。

“就想踏踏实实培养出一批年轻

的家事律师， 为更多普通家庭提供高

质量法律服务。” 谭芳告诉记者。

在开业致辞时， 谭芳忍不住的哽

咽中， 或许也能听出这份坚持背后的

诸多不易。

“她是妇女权益的守护者， 是反

对家庭暴力的呐喊者， 是法律信仰的

布道者。” 谭芳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

荣誉时， 获如此评价。

从审判法官到执业律师， 从政协

委员到人大代表， 从普法先锋到妇联

主席， 从民法典宣讲到抖音公益普

法， 谭芳一直在努力做好每一个角

色， 坚守初心， 怀揣匠心， 为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贡献着一己之力。

上海家与家家事律师事务所主任谭芳律师

上海家与家家事律师事务所设立了模拟法庭


